
在中国金融犯罪史上，中植集团暴雷事
件以其 3.6万亿元资金流水和 15万高净值
债权者受害规模，刷新了公众对金融诈骗的
认知边界。与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盛大金
禧案主犯盘继彪相比，中植集团通过国央企
站台、伪金交所备案、银行资金通道等"高端
操作"，构建了一个更具欺骗性和系统性的
金融骗局。本文将分上下两集，从犯罪构成
要件、资金去向、主观故意、社会危害四个维
度深入剖析中植案主谋的刑事责任，揭示其
行为已远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范畴，
完全符合"集资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
构成要件，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

一、犯罪模式对比：中植集团的诈骗系
统性远超盛大金禧

盛大金禧案之所以被定性为集资诈骗
罪，关键在于其虚构投资项目与资金挪用的
欺诈本质。法院查明，盘继彪团伙虚构"政
府棚改"、"新能源"等项目募集资金 911亿
元，其中 90%的项目根本不存在，募集资金
主要用于兑付本息（占79%）和个人挥霍（盘
继彪个人挪用18.7亿元购买香港豪宅、私人
飞机）。这种"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模式，
构成了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核心证
据。

中植集团的操作手法与盛大金禧高度
相似，但在规模和欺骗性上更胜一筹。根据
某地官方受害债权人接待会披露的信息，中
植系仅定融产品总资金流水高达 1.06万亿
元，其中 79%用于还本付息，20%用于公司
运营，仅有 1%投向真实项目。这种资金分
配比例与盛大金禧几乎一致，但其诈骗手法
更为精密：

1- 多层次项目造假：以"新疆牧业项目′
"为例，名义融资60亿元，宣传材料显示该项
目得到地方政府重点支持，实际投入不足10
亿元，余款通过复杂的关联交易转入集团资
金池。类似的项目还包括"海南文旅综合体
"、"东北新能源基地"等，均存在严重虚报投
资额的情况。∴

2- 结构性资金池运作：与盛大金禧简
单归集资金不同，中植系设计了三级资金归
集体系：债权人资金通过四家财富公司搭桥
先进入 27家空壳发行主体募集账户，再汇
集到集团"流动性支持专户"，最终通过挪
用、转移流向各种伪装的帐户。这种设计刻
意规避银保监会对单一非标资产规模的限
制，实现资金混同使用。

3- 伪金交所备案链：为增强产品可信
度，中植系操控多地"伪金交所"（如吉安联
合金交所、辽宁锦战金交所）进行虚假备
案。这些机构名义上由地方政府批准设立，
实则由中植幕后控制，甚至在 2022年清理
整顿期间公章被收缴后，仍继续出具备案文
件。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明证：从"明知不可
为"到"系统性财务造假"

刑法理论认为，认定集资诈骗罪的关键
在于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明确列
举了八种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包
括"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肆意挥
霍集资款"、"携带集资款逃匿"等。中植集
团的行为模式完全符合这些认定标准。

持续融资直至崩盘的行为最直接体现
了主观恶性。据公开资料显示，中植系在
2021年解直锟去世前就已出现严重流动性
危机，2022年起旗下中融信托频繁爆出房地
产项目逾期，但集团仍通过以下方式疯狂募
资：

1- 2023年突击发行产品：在当年6月首
次出现兑付逾期后，仍通过恒天、大唐财富
等渠道发行"应急流动性支持计划"，募集资
金超百亿元，宣传材料谎称"集团资产负债
率仅50%，资产优质"。

2- 双轨制兑付策略：对机构投资者和"
关糸客户"合同优先提前兑付，制造正常运
营假象；对普通债权人则采取"延期+债转"
方式拖延。这种选择性兑付进一步证明其
明知无力偿还仍骗取新资金的故意。

更恶劣的是系统性财务造假。2023年
11月暴雷后，中植集团致歉信自曝实际负债
高达4600亿元，而总资产仅约2000亿元，资
不抵债差额达 2600亿元。但在此前的所有
募资文件中，集团均宣称"资产负债率控制
在50%以下"，并定期发布经"四大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后证实为虚假审
计）。这种长达数年的持续性造假，已远超
盛大金禧的简单欺诈，构成金融诈骗的加重
情节。

值得注意的是，中植系高管团队的高额
薪酬也从侧面印证了非法占有目的。公开
信息显示，恒天财富总裁周斌年薪高达9500
万元，远超市面上同类岗位水平。案发后，
大量员工被要求退缴佣金，其中有人被追缴
560万元，有仅工作四个月的前员工也被追
缴 280万元。这种畸形的薪酬体系实质是
将集资款作为个人收益分配，符合司法解释
中"肆意挥霍集资款"的认定标准。

三、欺骗手段升级：从简单诈骗到"国家
信用盗用"

盛大金禧案的诈骗手段相对传统，主要
是通过高收益承诺和熟人推广（发展下线奖
励豪车、别墅）吸引投资者。而中植集团则
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欺骗体系，不
仅欺骗债权者，更试图欺骗监管体系本身：

1- 国有信用背书操纵：通过聘请退休
高官担任顾问（如某部委原副部长）、与央企
子公司合资设立 SPV（如大唐发电旗下公

司）、在权威媒体发布软文等方式，精心营造
"国资背景"假象。许多投资者正是基于对"
国字号"的信任才放松警惕。

2- 风险评级造假体系：将高风险房地
产项目包装成"中低风险"理财产品。内部
邮件显示，风控部门曾多次警告某地产项目
"去化率不足 30%，回款风险极高"，但产品
说明书仍标注为"R3中等风险"。

①- 交叉担保骗局：发行主体与担保方
均为中植系控制企业，如"中海晟融"发行产
品由"中植国际"担保，两家公司法人代表为
同一人，注册资本均未实缴。这种自担保游
戏使风险防范机制形同虚设。

②- 银行通道合法化包装：通过某股份
制银行"资金监管"服务，在产品说明书标注
"资金独立托管"，实则银行仅形式审查，资
金划转完全由中植掌控。这种操作利用债
权人对银行信用的信赖增强欺骗性。

这些手法不仅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
二条"使用诈骗方法"的构成要件，更因其对
国家信用的盗用而具备特殊危害性——当
民众连央企背景、金交所备案、银行托管这
些"最后防线"都无法信任时，整个金融体系
的公信力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四、当前司法应对的不足与追责路径重
构

截至 2025年 6月，中植系案件仍以"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推进侦查，北京警方对
高某某等 49名财富公司工作人员采取强制
措施。这种处理方式存在明显的定性偏差
和追责局限：

1- 犯罪链条人为割裂：仅追究销售端
（财富公司）责任，忽视发行主体（27家空壳
公司）和资金使用方（中植集团）的核心诈骗
角色。如同仅处罚抢劫案的销赃者而放过
主犯。

2- 主犯追责缺位：实控人解直锟虽已
去世，但其家族成员（如侄子刘某洋）长期担
任集团要职，直接参与资金调度决策。现有
侦查未将实际受益人列为追责对象，违背"
罪责自负"原则。

3- 罪名适用失衡：同样是以新还旧的
庞氏骗局，盛大金禧主犯被判无期，而中植
案目前仅以法定刑最高十年的"非吸"罪名
追责，违背"同案同判"的司法公正原则。

基于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原则，中植案
应升级为集资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并案
处理，并重点采取以下追责路径：

1. 主体范围扩展：将实际控制人家族
（刘某洋等）、发行主体负责人、伪金交所操
作者纳入主犯范畴。根据共同犯罪理论，明
知资金用途虚假仍参与核心环节者，应认定
具有非法占有共同故意。

2. 资金流向彻查：重点追踪境外资产转
移路径。据悉，中植系通过香港壳公司和离

岸信托转移资金超 200亿元，这部分追缴需
要国际司法协作。值得注意的是→除已列
入合并破产的 248家关联企业外，中植系尚
有数千家企业，应查明是否有定融资金通过
变相手段流入的事实。

3. 刑民程序协同：在刑事追责同时，推
进248家关联企业的合并破产清算，通过"刑
事追赃+民事清偿"双轨制最大化挽回损失。

4. 监管失职追查：对为伪金交所违规审
批的地方官员、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会计师
事务所同步追责，打破金融腐败生态链。

结语：守护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线
中植集团通过制度化、专业化的诈骗手

段，将 15万普通债权家庭的毕生积蓄化为
乌有，其社会危害远超简单的非法吸存。当
退休老人因中植陷阱积蓄款无法收回而放
弃治疗，当企业家因流动资金枯竭而被迫破
产，这些悲剧背后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金融骗
局，而非单纯的经营失败。

法律的生命在于平等适用。盛大金禧
案判决已经确立了一个重要先例：当融资方
系统性虚构标的、挪用资金且资不抵债时，
即构成集资诈骗罪。中植案不仅完全符合
这一标准，更因其国有信用盗用和跨境资金
转移而具备加重处罚情节。若放任其以"非
吸"轻罪结案，将释放"大而不能罚"的危险
信号，进一步侵蚀金融法治的根基。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中植案主谋以集资诈骗罪严惩，不仅
是对受害者的交代，更是向市场传递"零容
忍"的明确信号：无论骗局设计如何精巧，无
论背后势力如何强大，只要触碰法律红线，
终将付出沉重代价。唯有如此，才能重建市
场信心，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的安全底
线。

免责声明：本文信息来源于公开网络、
债权人提供资料及行业公开内容，仅作信息
分享与交流探讨，不构成投资、法律等任何
建议。文中事实认定、法律解读等内容均以
司法裁决、监管通报等官方信息为准。本文
发布方不对内容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亦不
承担因使用本文引发的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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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植集团案主谋该当何罪？
从盛大金禧案看系统性金融诈骗的罪责边界


